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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〔2019〕65 号

关于公布获得 2019 年度非营利组织

免税资格名单的通知

区属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

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税〔2018〕13 号)、《省财政

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<湖北省非营利组

织免税资格认定办法>的通知》(鄂财税发〔2018〕21 号)规

定，江汉区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汉区税务局联合

对经区级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的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进

行了免税资格的审核认定，现将认定的 2019 年非营利组织

免税资格名单进行公布。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

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》(财税〔2009〕122 号)规定，符合

条件的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范围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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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；

(二)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七条规定的

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，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

务取得的收入；

(三)按照省级以上民政、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；

(四)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；

(五)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。

经认定符合免税资格条件的非营利组织，其取得的收入

如不符合上述免税条件，应照章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按照财税〔2014〕13 号文件规定，非营利组织免税优惠

资格的有效期为五年。非营利组织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

复审申请，未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，其享受免税优

惠的资格到期自动失效

附件：江汉区 2019 年度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名单(区级

认定部分)

武汉市江汉区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汉区税务局

2019 年 1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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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汉区 2019 年度非营利组织

免税资格名单

1、江汉区常青街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

2、武汉市江汉区社会福利院

3、武汉市江汉区江福养老评估中心

4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

5、武汉市江汉区木兰文化东方艺术协会

6、武汉市江汉区十二星空足球俱乐部


